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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稿 

2020/7/30 

行政院通過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」修正草案 

   金管會為符合支付工具虛實整合之潮流，及因應支付生態圈

發展趨勢下業者擴大業務範圍之需求，並衡平電子支付機構及電

子票證發行機構之風險控管強度，擬具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

例」修正草案。今(30)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，後續將送立法院審

議，未來金管會將加強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，早日完成

修法程序，期以協助業者提升經營競爭力並滿足民眾便利支付需

求。 

 本修正草案之重點如下： 

１、發展產業： 

  (１)擴大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範圍，除「金流核心業務」外，

擴及「金流附隨業務」與「金流相關衍生業務」之經

營，打造以電子支付機構為核心之支付生態圈。(修正條

文第 4條) 

  (２)增訂「經營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

11 款工作之外國人國外小額匯兌業務」之管理法據。

(修正條文第 4 條) 

  (３)電子支付機構就金融商品(服務)之代理收付款項服務，改

採「原則開放、例外禁止」之管理方式，規定為除有法

規禁止之交易外，均可代理收付。(修正條文第 6條) 

  ２、便利民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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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１)開放跨機構金流服務，並增訂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

務清算業務之管理機制，促進通路共享、資金互通，滿

足民眾便利支付需求。（修正條文第 4 條、第 6 條及第 8

條） 

  (２)儲值及國內外小額匯兌限額，以風險為基礎之監理原

則，考量身分確認強度及風險程度等因素，於授權法令

中訂定相對應之限額，保留管理彈性。(修正條文第 16

條) 

  (３)刪除支付指示「再確認」規定，以簡化支付流程，提升

支付便利性及使用者體驗。(修正條文第 18條) 

  (４)配合開放電子支付機構經營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，放寬

外幣儲值管道及方式，增訂外幣儲值得由其他經主管機

關會商中央銀行核准之方式存撥，以提升儲值便利性及

使用者體驗。(修正條文第 19 條) 

  ３、友善環境： 

  (１)電子支付機構之資本額門檻採取差額化管理，分別依其

業務類別區分為新臺幣(以下同)5 億元(全功能)、3 億元

(收受儲值)及 1億元(代理收付)。（修正條文第 9條） 

  (２)放寬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代理收付款項之運用範圍。(修正

條文第 22條) 

  (３)開放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增設海外分支機構，以拓展業

務，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。(修正條文第 28 條

及第 36條) 

  (４)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由公會自律組織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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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，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定。(修正條文第 32條) 

  (５)增訂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資格條件與兼職限制、疑似不

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電子支付帳戶處理程序及股票應辦

理公開發行之條件等授權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 36條) 

  (６)增訂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電子支付機構信用之處罰規

定。(修正條文第 49 條) 

  (７)增訂應處罰鍰之行為，其情節輕微者，得免予處罰，或

先命其限期改善，已改善者，得免予處罰。(修正條文第

55 條) 

  ４、過渡及緩衝規定： 

  為使本條例修正前已經主管機關核准(許可)之電子支付機構

及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得繼續經營，爰增訂過渡及緩衝規定。(修正

條文第 58條) 

 

聯絡單位：銀行局信託票券組  游科長通暉 

聯絡電話：(02)8968-9753 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來信： 

http://fscmail.fsc.gov.tw/FSC-SPS/SPSB/SPSB01002.aspx 

 


